
问题探讨

对我国当前工资制度
及其构成的重新思考

闻成功  杨育夏

当今我国社会经济已形成投资主

体多元化、经济成分多种化、经营方式

多样化的局面，随之也出现了在各个社

会经济组织之间职工工资差别很大的

现象。各经济组织执行的工资内容和

水平缺乏统一标准，不仅在理论上说不

通，在认识上对工资的概念、含义和内

涵界限也模糊不清。各个经济组织特

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在工资问题上

各自为政。这对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分

配机制很不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

国当前工资制度及构成进行重新思考。
一、传统的工资制度不适应当今经

济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等

级工资制度，传统的等级工资制度是建

立在否定资本运作思想基础上的，使工

资失去了市场机制的分配机能和作用，

不管是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工龄工资

抑或是医疗费、书报费、洗理费和生活

补助等等，其标准都按等级划分，对当

时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迅速恢

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但这种工资制度已适应不了当

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原因是：

1.体现不出多劳多得和劳动成绩。

在传统工资制度中，工资差别是按等级

划分，而不是按岗位划分。在同一岗位

上劳动，相同的任务、相同的强度、相同

的成绩，却因享受级次不同而造成工资

不同。反之不同岗位、不同任务、不同

成绩，因享受同一级次而工资相同。虽

有岗位津贴之名，但并无岗位工资之

实，调岗不调工资，工资刚性很强，随人

不随岗，能升不能降。岗位、等级和劳

动脱节，体现不出多劳多得，奖勤罚懒。
2.工资项目和标准不适宜。传统

等级工资构成项目比较零乱，有一些项

目与劳动无关，如工龄工资等。有些项

目如医疗费、书报费、洗理费等标准低，

也不能因此确定劳动者的消费方向。
3.不能全面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

入水平。传统等级工资制度是低工资、

高福利形式。实际是将劳动者收入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发给个人，由

个人支配使用；一部分是福利，由单位

或企业统一支配使用，如住房、医疗、养

老、培训等，由于这部分隐形工资的存

在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

入水平。

4.侵犯了劳动者合理流动的权力。
原工资中的福利部分由国家或企业统

一掌握，是隐形工资，不计入个人工资，

职工只能附属单位或企业才能享受。
如脱离原单位或企业就会丧失养老、医

疗、住房等福利。这样就制约了劳动力

流动，制约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
综上分析，这种既不反映劳动者的

劳动成绩，也不反映劳动者按劳取酬的

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度虽然进行过多次

改革，但始终没有冲破等级的藩篱，没

有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实

际上只是把工资作为计划分配生活消

费品的分配工具，因而也限制了对社会

主义工资本质的认识。众所周知，传统

的做法是，劳动产品先进行必要的社会

扣除后，再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但

工资的内涵大大缩小，扣除的内涵大大

扩大，甚至把劳动者必要的生存条件也

划归到扣除之列，如住房、医疗、养老、

教育等等，以致压缩了职工的社会性，

把劳动者制约成企业人、单位人。这种

对工资的认识，否定了工资在资本运作

中的概念，抹杀了劳资关系，当然不能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这个

问题，只有转变观念，对社会主义工资

本质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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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

资制度的重新思考

（一）理论认识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劳动都有必要

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分。必要劳动是劳

动力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是劳动力

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剩余劳动是扩大

再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

件。工资不能只是必要劳动的补偿，也

不能是全部劳动的报酬。首先，劳动力

再生产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

分。社会再生产不断扩大和社会不断

发展，要求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现代

社会劳动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劳动智

能因素越来越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不

能只是补偿劳动力消耗，必须含有扩大

部分，以 支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

次，社会主义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

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劳动者不是只

为劳动而生存，劳动者除了生理需求外

还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精神需求、社

会交往，甚至投资需求。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要防止形成投资者永远是投资者，

劳动者永远是劳动者的格局，要提高劳

动收入，使劳动者满足生活消费之外，

还有积累并引导将积累用于投资，使劳

动者和投资者合为一体，形成劳动者的

资本联合和劳动者的劳动联合的生产

关系。再次，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也

在经营着自己。劳动者的资产就是他

自身，也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有形资产是自己的身体条件，无形资产

是自己的文化素质、技术、智慧形成的

工作能力。自身资产与企业资产结合，

从而创造社会财富。劳动者经营自己

也有效益问题，也要用自己的劳动取得

收入，补偿劳动力再生产后还有剩余。
所以企业对待劳动者不能像对待机器、

设备一样。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不能是

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而应是平等合作、

公平互利的关系。劳动者向企业提供

劳动像个体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务一

样，取得自己应有的收入，实现自身应

有的价值。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投资者和劳动者不是对立的，

而是互利的。工资既不能是企业对劳

动者付出劳动的补偿，也不是简单的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而是投资者和劳

动者共同分配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体

现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分配关系，体

现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

系。因此，工资的含义应包含：（1）工资

是一种按劳、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2）参与分配的权力是以提供劳动为必

要条件；（3）分配的额度和劳动价值不

是等价交换；（4）分配的对象是劳动创

造的价值；（5）工资的本质是体现在根

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国家、企业、个人

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二）工资构成

1.工资的价值构成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把社会

总产品价值构成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在

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即转移

价值 c；二是必要劳动价值 v；三是剩余

价值 m。工资分配的内容也应包含这

三个部分，即工资中应含有 c、v、m 三部

分内容。
（1）对工资参与 c 部分分配的思

考。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搞清企业

是购买劳动力还是购买劳动成果？如

果企业像购买机器、设备一样购买劳动

力，劳动者两手空空进入企业，生产资

料包括简单工具都由企业提供，则企业

必须重视劳动过程并加强监督，防止劳

动者偷懒、偷工。这种认识加剧劳动和

管理的矛盾，工资中也不含有 c 部分。
如果认为企业购买的是劳动成果，则应

重视劳动成果的考核，并根据劳动效果

和劳资协议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达

到预期效果，就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动

性，不再是两手空空进入企业，而是要

携带简单工具，必要的开支准备，如通

讯费、交通费等进入企业。这样把原来

由企业提供的简单工具、零星开支等不

易管理的内容交给劳动者自己掌握。
用重视结果，不甚重视过程的思想认识

工资分配，工资中就应含有 c 部分，以

补偿劳动者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必要垫

支。劳动者工资收入补偿垫付后才是

自己的消费和积累部分。（2）必要劳动

者价值 v 是维护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

基本条件，应完全交给劳动者自己支

配，不应再由企业统一支配，使劳动者

成为自由的社会人，不是依赖某个企业

的企业人。住房、养老、医疗等生活必

要消费应交还职工个人负责。这样，企

业可以卸去许多社会职能，有利于企业

集中精力组织好生产。所以 v 部分应

完全含入工资。（3）对工资参与 m 部分

的思考。m 部分是投资者和劳动者共

同奋斗的成果，只是投资者和劳动者所

处的角度不同，可谓是“有钱的出钱，有

力的出力”。投资人承担投资风险，获

取投资收益，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取劳动

收益，都是合理要求。所以 m 部分应在

国家、投资人、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工

资中应含有 m 部分。
2.工资的项目及标准构成

工资的项目标准构成应体现劳动

者的需求层次和劳动成果，并按岗位制

定工资标准，实行岗位工资制度。
（1）基本生活费，用来满足劳动者

的生理需求，解决最低衣食住行等消

费。其标准依据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制定。（2）保险金，主要是养老、医疗、

待业三项保险费用。用来解决劳动者

的安全需求，也不分等级，其标准依据

保险公司的保费标准制定。（3）岗位工

资，体现工资差别，激励劳动者积极向

上，满足劳动者的社会需求，并补偿劳

动者因岗位工作不同需要支付的不同

费用。既体现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差别，

也体现岗位高低层次；既体现 v部分，

也体现 c部分。其标准划分等级，按岗

而定，依据同行业、同岗位及劳动力市

场供求情况制定。（4）效益工资，体现

工资差别，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企

业多创效益，满足劳动者的自我实现需

求，体现工资中的 m 部分。原来的奖金

部分应归到这个工资项目之中。其标

准视企业效益而定，定率不定额，随企

业效益上下浮动。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地区财贸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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